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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贵会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出具的《关于第十七届发审委对重庆华森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审核意见的函》（证发反馈函

〔2018〕96 号）已收悉，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保荐人（主

承销商），与发行人对所列问题进行了落实，现回复如下，请予以审核。 

为阅读方便，在以下答复中问题用黑体+加粗表示，回复用宋体表示，涉及

募集说明书补充披露的内容，均用楷体＋加粗表示，在募集说明书中也用楷体＋

加粗表示。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报告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募集说明书中的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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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请发行人说明并披露带量采购政策对发行人经营状况、财务

状况的影响以及发行人的应对措施。 

回复： 

1-1 带量采购政策对发行人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的影响以及发行人的应对措施 

（一）带量采购政策 

自 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

意见》（国办发〔2015〕7 号）和国家卫计委颁布《关于落实完善公立医院药品

集中采购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卫药政发〔2015〕70 号）以来，各省份陆续

实施分类采购，即实施招标采购、谈判采购、直接挂网采购等药品集中采购方式，

并进行“带量采购、联合采购”。具体如下：（1）2015 年 2 月，国务院办公厅

颁布《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 号），

明确招标实行分类采购，落实带量采购。（2）2015 年 6 月，国家卫计委颁布《关

于落实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卫药政发〔2015〕

70 号），要求全面构建药品集中采购新机制，对药品招标采购具体要求作出明

确规定。文中明确提出了以省（区、市）为单位的网上药品集中采购方向，实行

一个平台、上下联动、公开透明、分类采购，采取招生产企业、招采合一、量

价挂钩、双信封制、全程监控等措施。除此之外，还提出了试点城市自行采

购、阳光采购等内容，并强化了配送和回款监管要求。 

2018 年 11 月 14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国家组织药品

集中采购试点方案》，并于 11 月 15 日正式出台了“4+7 带量采购”文件。本次

带量采购的试点地区范围为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和沈阳、大连、厦门、广

州、深圳、成都、西安 11 个城市（以下简称 4+7 城市）。对申报品种有多项要

求，其中最主要为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仿

制药品。 

与以往药品集中采购只招标价格而不招标数量的方式相比，带量采购在考虑

价格因素的同时，也承诺药品的销量。从招标结果看，本次带量采购主要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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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特点：（1）从中标企业角度来看，25 个品种中仅有吉非替尼片和福辛普利

钠片为国外原研厂家中标，其余品种均为国内仿制药企业中标。而在本次带量

采购前，原研产品占据了部分产品主品规的主要市场。带量采购将原研药与通

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视为同一质量层次，仿制药借助价格优势中选有望成为

市场的主要占有者，占领原研市场；（2）从谈判结果来看，产品价格呈现明显

下降趋势。 

未来国家组织药品带量采购可能会进一步推广至全国范围，通过一致性评价

的药品一方面面临价格逐渐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销量可能会扩大，提升市场占

有率。 

（二）带量采购政策对公司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的影响 

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由医药工业（包括中成药、注射剂和须进行一致

性评价的口服固体制剂）和医药商业构成。其中医药商业、中成药和注射剂不须

进行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故不受一致性评价和带量采购政策的影响，2015 年度、

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 1-6 月，该等产品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比例分别为 61.85%、65.00%、64.46%和 63.52%。 

其余须进行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产品可进一步细分为“已启动一致性评价”

的产品和“未启动一致性评价”的产品，其中未启动一致性评价的产品在报告期

内的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均在 0.1%以下，对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

状况不会产生实质性的不利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度 

项目 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医药工业类 28,906.85 82.22% 48,297.56 82.03% 

须进行一致性评价 12,824.92 36.48% 20,922.84 35.54% 

其中：已启动 12,795.11 36.39% 20,868.35 35.45% 

      未启动 29.81 0.08% 54.49 0.09% 

中成药 14,398.51 40.95% 25,016.10 42.49% 

注射剂 1,683.41 4.79% 2,358.62 4.01% 

医药商业类 6,250.62 17.78% 10,576.82 17.97% 

合计 35,157.47 100.00% 58,874.38 100.00%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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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医药工业类 42,514.84 77.40% 36,578.57 78.17% 

须进行一致性评价 19,226.40 35.00% 17,852.26 38.15% 

其中：已启动 19,188.80 34.93% 17,833.62 38.11% 

      未启动 37.60 0.07% 18.64 0.04% 

中成药 22,469.31 40.91% 18,210.23 38.92% 

注射剂 819.14 1.49% 516.08 1.10% 

医药商业类 12,414.24 22.60% 10,213.38 21.83% 

合计 54,929.08 100.00% 46,791.95 100.00% 

须进行一致性评价的产品中，目前正在开展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及其报告期收

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度 

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威地美（铝碳酸镁片） 7,704.50  21.91% 14,177.17  24.08% 

威地美（铝碳酸镁咀嚼片） 76.29  0.22% 52.34  0.09% 

长松（聚乙二醇 4000 散） 1,577.81  4.49% 2,703.07  4.59% 

奥利司他胶囊 2,866.54  8.15% 2,975.11  5.05% 

西洛他唑片 297.05  0.84% 416.53  0.71% 

盐酸特拉唑嗪胶囊（欧得曼） 272.92  0.78% 544.13  0.92% 

合计 12,795.11  36.39% 20,868.35  35.45% 

产品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威地美（铝碳酸镁片） 14,325.31  26.08% 13,229.50  28.27% 

威地美（铝碳酸镁咀嚼片） 7.79  0.01% 7.95  0.02% 

长松（聚乙二醇 4000 散） 2,126.14  3.87% 1,487.33  3.18% 

奥利司他胶囊 1,844.80  3.36% 2,344.57  5.01% 

西洛他唑片 325.47  0.59% 182.80  0.39% 

盐酸特拉唑嗪胶囊（欧得曼） 559.30  1.02% 581.47  1.24% 

合计 19,188.80  34.93% 17,833.62  38.11% 

注：在募集说明书产品收入分类中，由于威地美（铝碳酸镁咀嚼片）金额较小，故未进行单

独分类，其收入合并计算进威地美（铝碳酸镁片）中。 

上表中，（1）威地美（铝碳酸镁咀嚼片）和盐酸特拉唑嗪胶囊在报告期收

入占比分别在 0.5%以下和 1%左右，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较小。（2）奥利司他胶

囊和西洛他唑片为公司与研发机构的合作产品，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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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6月，奥利司他胶囊和西洛他唑片的毛利分别为 115.59万元、134.83

万元、475.18 万元和 474.04 万元，毛利占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的比例分别为

0.40%、0.38%、1.21%和 2.06%，比重较小。此外，奥利司他胶囊主要通过零

售渠道销售，基本不涉及针对公立医院销售的投标与中标事项。故从重要性角

度出发，以下仅对威地美（铝碳酸镁片）和长松（聚乙二醇 4000 散）进行分析。 

1、带量采购政策有利于威地美（铝碳酸镁片）和长松（聚乙二醇 4000 散）

的放量销售 

截至本专项说明出具日，威地美（铝碳酸镁片）和长松（聚乙二醇 4000 散）

尚处在一致性评价进程中。2018 年 6 月，《上海市医疗机构第三批集中带量招标

采购拟中标结果公告》发布，公司产品长松（聚乙二醇 4000 散）成功中标，且

公司为唯一一家入围上海市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的聚乙二醇 4000 散生产厂家。从

上海市的带量采购，到最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的“4+7 带量采购”政策，反映出

未来公立医院化学仿制药准入将紧跟一致性评价政策步伐，以带量采购的方式优

先采购质量疗效与原研一致，但价格更具优势的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 

公司威地美（铝碳酸镁片）和长松（聚乙二醇 4000 散）均为国内首仿，除

国外原研企业外，市场占有率在国内生产厂家排名均为第 1 位。公司相关产品通

过一致性评价后，将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优势，提高产品质量壁垒，随着带量

采购政策的深入推进，替代原研将为公司产品销售释放进一步的市场空间。 

2、带量采购模式下销售价格降幅有限 

（1）威地美（铝碳酸镁片）被纳入多省市低价药清单，价格降幅有限 

2014 年 4 月 1 日，国家卫计委发布《关于做好常用低价药品供应保障工作

的意见》（国卫药政发〔2014〕14 号），施行低价药政策，对纳入低价药品清单

的药品实行直接挂网采购。省级药品集中采购机构将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生产

企业直接挂网，由医疗机构网上采购交易。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改进低价

药品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856 号），西药低价药品日

均费用标准为不超过 3 元，按照中标价与日均服用量计算，公司威地美（铝碳酸

镁片）日均费用低于 3 元，属于低价药。 

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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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国办发〔2015〕7 号）和国家卫计委颁布《关于落实完善公立医院药品

集中采购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卫药政发〔2015〕70 号）进一步指明了对于

低价药品实行集中挂网，由医院直接采购的采购方式。即进入低价药清单后，

在低价药标准内由企业自行定价，并在各省招标采购中直接挂网采购，不再进

行招标竞价。 

威地美（铝碳酸镁片）于 2014 年进入河南省的低价药清单，报告期内一直

执行 2012 年的中标价，未发生变化。此外，威地美（铝碳酸镁片）2014 年进

入湖南省、安徽省低价药清单，2016 年进入河北省、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

贵州省低价药清单，2017 进入山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

低价药清单，2018 年 1 月进入广东省低价药清单。 

报告期威地美（铝碳酸镁片）进入各省市低价药清单的收入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度 

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进入低价药省市收入 2,595.54  7.38% 4,169.48  7.08% 

未进入低价药省市收入 5,108.96  14.53% 10,007.69  17.00% 

合计 7,704.50  21.91% 14,177.17  24.08%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进入低价药省市收入 3,638.71  6.62% 3,257.20  6.96% 

未进入低价药省市收入 10,686.60  19.46% 9,972.30  21.31% 

合计 14,325.31  26.08% 13,229.50  28.27% 

未来随着威地美（铝碳酸镁片）进入其他省市的低价药清单，直接挂网销售

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综上所述，威地美（铝碳酸镁片）已进入多省低价药清单，符合国家关于低

价药直接挂网采购，不再进行招标竞价的规定；未进入低价药清单的省市可按国

家相关政策进行增补。总体来说，公司控价能力较强，受带量采购导致价格下降

的影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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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长松（聚乙二醇 4000 散）的分析 

如上表所示，报告期内长松（聚乙二醇 4000 散）的收入分别为 1,487.33

万元、2,126.14 万元、2,703.07 万元和 1,577.81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分别为 3.18%、3.87%、4.59%和 4.49%，占比较低。 

按照长松（聚乙二醇 4000 散）在全国的中标均价与日均服用量计算，长松

（聚乙二醇 4000 散）日均费用标准为 3.45 元左右，与低价药清单所要求的日

均费用 3 元较为接近。当招标价格下降至日均 3 元以下，即价格下降幅度较目

前 3.45 元超过 13.04%时，公司可以选择进入低价药清单，直接挂网销售，不

再进行招标竞价，从而实现有效控价。 

此外，根据国家卫计委颁布《关于落实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指导

意见的通知》（国卫药政发〔2015〕70 号）的规定，招标采购药品，可根据上一

年度药品采购总金额中各类药品的品规采购金额百分比排序，将占比排序累计

不低于 80%、且有 3 家及以上企业生产的基本药物和非专利药品纳入招标采购

范围。聚乙二醇 4000 散用于治疗便秘，由于患者顾忌个人隐私或对该病症的重

视程度不够等因素，便秘患者大多数是通过自行去零售药店购药治疗，去医院就

诊者较少。因此该品种在医院销量相对较小，未进入前述销量占 80%的规定，

故在销售中一般不进行招标。 

综上所述，虽然带量采购政策可能会对公司业务产生一定影响，但影响较

小，且随着对原研的替代，销售预计会进一步放量。公司预计未来整体经营业

绩不会受到带量采购政策的实质性不利影响。 

（三）公司的应对措施 

根据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及公司实际情况，公司采取积极措施以应对带

量采购政策对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的影响，主要包括： 

1、进一步加快威地美（铝碳酸镁片）、威地美（铝碳酸镁咀嚼片）和长松（聚

乙二醇 4000 散）的一致性评价申请进度，以更好的占领市场； 

2、密切关注医药行业最新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变化，推动威地美（铝碳酸镁

片）进入更多省、市的低价药清单，实现低价药的价格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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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积极开拓受带量采购政策影响较小的私立医院和连锁药店市场，以进一

步降低带量采购政策对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 

1-2 募集说明书补充披露 

（一）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五、公司特别提醒投资

者关注‘风险因素’中的下列风险”中补充披露如下： 

“（十）带量采购政策可能导致公司生产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2018 年 11 月 14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国家组织药品

集中采购试点方案》，并于 11 月 15 日正式出台了“4+7 带量采购”文件。本次

带量采购的试点地区范围为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和沈阳、大连、厦门、广

州、深圳、成都、西安 11 个城市（以下简称 4+7 城市）。带量采购对申报品种

有多项要求，其中最主要为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

评价的仿制药品。未来国家组织带量采购可能会进一步推广至全国范围，通过

一致性评价的药品一方面面临价格逐渐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销量可能会扩

大，提升市场占有率。 

报告期内，公司不受一致性评价和带量采购政策影响的中成药、注射剂和

医药商业类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65%左右，其余须进行一致性评

价的口服固体制剂中，公司主要产品威地美（铝碳酸镁片）、威地美（铝碳酸

镁咀嚼片）和长松（聚乙二醇 4000 散）均已启动一致性评价工作，该等产品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 1-6 月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分别为 31.47%、29.96%、28.76%和 26.62%。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长松（聚

乙二醇 4000 散）为国内第一个报入 CFDA（现已更名为“NMPA”）药品审评中心

一致性评价序列的品种，威地美（铝碳酸镁咀嚼片）已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的受理通知书。由于公司的相关产品能否顺利通过一致性评价具有不确定

性，且通过一致性评价并在带量采购中标后，产品价格可能进一步降低，销售

数量可能不及公司预期，进而可能导致公司生产经营业绩下滑。” 

（二）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第三节 风险因素”之“一、行业及市场相

关的风险”中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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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带量采购政策可能导致公司生产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2018 年 11 月 14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国家组织药品

集中采购试点方案》，并于 11 月 15 日正式出台了“4+7 带量采购”文件。本次

带量采购的试点地区范围为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和沈阳、大连、厦门、广

州、深圳、成都、西安 11 个城市（以下简称 4+7 城市）。带量采购对申报品种

有多项要求，其中最主要为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

评价的仿制药品。未来国家组织带量采购可能会进一步推广至全国范围，通过

一致性评价的药品一方面面临价格逐渐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销量可能会扩

大，提升市场占有率。 

报告期内，公司不受一致性评价和带量采购政策影响的中成药、注射剂和

医药商业类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65%左右，其余须进行一致性评

价的口服固体制剂中，公司主要产品威地美（铝碳酸镁片）、威地美（铝碳酸

镁咀嚼片）和长松（聚乙二醇 4000 散）均已启动一致性评价工作，该等产品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 1-6 月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分别为 31.47%、29.96%、28.76%和 26.62%。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长松（聚

乙二醇 4000 散）为国内第一个报入 CFDA（现已更名为“NMPA”）药品审评中心

一致性评价序列的品种，威地美（铝碳酸镁咀嚼片）已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的受理通知书。由于公司的相关产品能否顺利通过一致性评价具有不确定

性，且通过一致性评价并在带量采购中标后，产品价格可能进一步降低，销售

数量可能不及公司预期，进而可能导致公司生产经营业绩下滑。” 

（三）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第七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二、盈利

能力分析”中补充披露如下： 

“（九）带量采购政策的影响分析 

2018 年 11 月 14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国家组织药品

集中采购试点方案》，并于 11 月 15 日正式出台了“4+7 带量采购”文件。本次

带量采购的试点地区范围为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和沈阳、大连、厦门、广

州、深圳、成都、西安 11 个城市（以下简称 4+7 城市）。带量采购对申报品种

有多项要求，其中最主要为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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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的仿制药品。未来国家组织带量采购可能会进一步推广至全国范围，通过

一致性评价的药品一方面面临价格逐渐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销量可能会扩

大，提升市场占有率。 

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由医药工业（包括中成药、注射剂和须进行一

致性评价的口服固体制剂）和医药商业构成。其中医药商业、中成药和注射剂

不须进行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故不受一致性评价和带量采购政策的影响，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 1-6 月，该等产品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

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61.85%、65.00%、64.46%和 63.52%。 

其余须进行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产品可进一步细分为“已启动一致性评价”

的产品和“未启动一致性评价”的产品，其中未启动一致性评价的产品在报告

期内的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均在 0.1%以下，对公司的经营状况、财

务状况不会产生实质性的不利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度 

项目 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医药工业类 28,906.85 82.22% 48,297.56 82.03% 

须进行一致性评价 12,824.92 36.48% 20,922.84 35.54% 

其中：已启动 12,795.11 36.39% 20,868.35 35.45% 

      未启动 29.81 0.08% 54.49 0.09% 

中成药 14,398.51 40.95% 25,016.10 42.49% 

注射剂 1,683.41 4.79% 2,358.62 4.01% 

医药商业类 6,250.62 17.78% 10,576.82 17.97% 

合计 35,157.47 100.00% 58,874.38 100.00%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项目 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医药工业类 42,514.84 77.40% 36,578.57 78.17% 

须进行一致性评价 19,226.40 35.00% 17,852.26 38.15% 

其中：已启动 19,188.80 34.93% 17,833.62 38.11% 

      未启动 37.60 0.07% 18.64 0.04% 

中成药 22,469.31 40.91% 18,210.23 38.92% 

注射剂 819.14 1.49% 516.08 1.10% 

医药商业类 12,414.24 22.60% 10,213.38 21.83% 

合计 54,929.08 100.00% 46,791.9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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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进行一致性评价的产品中，目前正在开展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及其报告期

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度 

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威地美（铝碳酸镁片） 7,704.50  21.91% 14,177.17  24.08% 

威地美（铝碳酸镁咀嚼片） 76.29  0.22% 52.34  0.09% 

长松（聚乙二醇 4000 散） 1,577.81  4.49% 2,703.07  4.59% 

奥利司他胶囊 2,866.54  8.15% 2,975.11  5.05% 

西洛他唑片 297.05  0.84% 416.53  0.71% 

盐酸特拉唑嗪胶囊（欧得曼） 272.92  0.78% 544.13  0.92% 

合计 12,795.11  36.39% 20,868.35  35.45% 

产品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威地美（铝碳酸镁片） 14,325.31  26.08% 13,229.50  28.27% 

威地美（铝碳酸镁咀嚼片） 7.79  0.01% 7.95  0.02% 

长松（聚乙二醇 4000 散） 2,126.14  3.87% 1,487.33  3.18% 

奥利司他胶囊 1,844.80  3.36% 2,344.57  5.01% 

西洛他唑片 325.47  0.59% 182.80  0.39% 

盐酸特拉唑嗪胶囊（欧得曼） 559.30  1.02% 581.47  1.24% 

合计 19,188.80  34.93% 17,833.62  38.11% 

注：在募集说明书产品收入分类中，由于威地美（铝碳酸镁咀嚼片）金额较小，故未进行

单独分类，其收入合并计算进威地美（铝碳酸镁片）中。 

上表中，（1）威地美（铝碳酸镁咀嚼片）和盐酸特拉唑嗪胶囊在报告期收

入占比分别在 0.5%以下和 1%左右，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较小。（2）奥利司他胶

囊和西洛他唑片为公司与研发机构的合作产品，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和

2018年 1-6月，奥利司他胶囊和西洛他唑片的毛利分别为 115.59万元、134.83

万元、475.18 万元和 474.04 万元，毛利占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的比例分别为

0.40%、0.38%、1.21%和 2.06%，比重较小。此外，奥利司他胶囊主要通过零售

渠道销售，基本不涉及针对公立医院销售的投标与中标事项。故从重要性角度

出发，以下仅对威地美（铝碳酸镁片）和长松（聚乙二醇 4000 散）进行分析。 

1、带量采购政策有利于威地美（铝碳酸镁片）和长松（聚乙二醇 4000 散）

的放量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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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专项说明出具日，威地美（铝碳酸镁片）和长松（聚乙二醇 4000 散）

尚处在一致性评价进程中。2018 年 6 月，《上海市医疗机构第三批集中带量招标

采购拟中标结果公告》发布，公司产品长松（聚乙二醇 4000 散）成功中标，且

公司为唯一一家入围上海市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的聚乙二醇 4000 散生产厂家。从

上海市的带量采购，到最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的“4+7 带量采购”政策，反映出

未来公立医院化学仿制药准入将紧跟一致性评价政策步伐，以带量采购的方式

优先采购质量疗效与原研一致，但价格更具优势的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 

公司威地美（铝碳酸镁片）和长松（聚乙二醇 4000 散）均为国内首仿，除

国外原研企业外，市场占有率在国内生产厂家排名均为第 1 位。公司相关产品

通过一致性评价后，将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优势，提高产品质量壁垒，随着带

量采购政策的深入推进，替代原研将为公司产品销售释放进一步的市场空间。 

2、带量采购模式下销售价格降幅有限 

（1）威地美（铝碳酸镁片）被纳入多省市低价药清单，价格降幅有限 

2014 年 4 月 1 日，国家卫计委发布《关于做好常用低价药品供应保障工作

的意见》（国卫药政发〔2014〕14 号），施行低价药政策，对纳入低价药品清单

的药品实行直接挂网采购。省级药品集中采购机构将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生产

企业直接挂网，由医疗机构网上采购交易。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改进低

价药品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856 号），西药低价药品日

均费用标准为不超过 3 元，按照中标价与日均服用量计算，公司威地美（铝碳

酸镁片）日均费用低于 3 元，属于低价药。 

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

意见》（国办发〔2015〕7 号）和国家卫计委颁布《关于落实完善公立医院药品

集中采购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卫药政发〔2015〕70 号）进一步指明了对于

低价药品实行集中挂网，由医院直接采购的采购方式。即进入低价药清单后，

在低价药标准内由企业自行定价，并在各省招标采购中直接挂网采购，不再进

行招标竞价。 

威地美（铝碳酸镁片）于 2014 年进入河南省的低价药清单，报告期内一直

执行 2012年的中标价，未发生变化。此外，威地美（铝碳酸镁片）2014 年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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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安徽省低价药清单，2016 年进入河北省、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贵

州省低价药清单，2017 进入山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低

价药清单，2018 年 1月进入广东省低价药清单。 

报告期威地美（铝碳酸镁片）进入各省市低价药清单的收入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度 

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进入低价药省市收入 2,595.54  7.38% 4,169.48  7.08% 

未进入低价药省市收入 5,108.96  14.53% 10,007.69  17.00% 

合计 7,704.50  21.91% 14,177.17  24.08%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进入低价药省市收入 3,638.71  6.62% 3,257.20  6.96% 

未进入低价药省市收入 10,686.60  19.46% 9,972.30  21.31% 

合计 14,325.31  26.08% 13,229.50  28.27% 

未来随着威地美（铝碳酸镁片）进入其他省市的低价药清单，直接挂网销

售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综上所述，威地美（铝碳酸镁片）已进入多省低价药清单，符合国家关于

低价药直接挂网采购，不再进行招标竞价的规定；未进入低价药清单的省市可

按国家相关政策进行增补。总体来说，公司控价能力较强，受带量采购导致价

格下降的影响有限。 

2、对长松（聚乙二醇 4000 散）的分析 

如上表所示，报告期内长松（聚乙二醇 4000 散）的收入分别为 1,487.33

万元、2,126.14 万元、2,703.07 万元和 1,577.81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

例分别为 3.18%、3.87%、4.59%和 4.49%，占比较低。 

按照长松（聚乙二醇 4000 散）在全国的中标均价与日均服用量计算，长松

（聚乙二醇 4000 散）日均费用标准为 3.45 元左右，与低价药清单所要求的日

均费用 3 元较为接近。当招标价格下降至日均 3 元以下，即价格下降幅度较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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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3.45元超过 13.04%时，公司可以选择进入低价药清单，直接挂网销售，不再

进行招标竞价，从而实现有效控价。 

此外，根据国家卫计委颁布《关于落实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指

导意见的通知》（国卫药政发〔2015〕70号）的规定，招标采购药品，可根据上

一年度药品采购总金额中各类药品的品规采购金额百分比排序，将占比排序累

计不低于 80%、且有 3家及以上企业生产的基本药物和非专利药品纳入招标采购

范围。聚乙二醇 4000散用于治疗便秘，由于患者顾忌个人隐私或对该病症的重

视程度不够等因素，便秘患者大多数是通过自行去零售药店购药治疗，去医院

就诊者较少。因此该品种在医院销量相对较小，未进入前述销量占 80%的规

定，故在销售中一般不进行招标。 

综上所述，虽然带量采购政策可能会对公司业务产生一定影响，但影响较

小，且随着对原研的替代，销售预计会进一步放量。公司预计未来整体经营业

绩不会受到带量采购政策的实质性不利影响。 

3、公司的应对措施 

根据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及公司实际情况，公司采取积极措施以应对

带量采购政策对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的影响，主要包括： 

（1）进一步加快威地美（铝碳酸镁片）、威地美（铝碳酸镁咀嚼片）和长

松（聚乙二醇 4000 散）的一致性评价申请进度，以更好的占领市场； 

（2）密切关注医药行业最新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变化，推动威地美（铝碳酸

镁片）进入更多省、市的低价药清单，实现低价药的价格保护； 

（3）积极开拓受带量采购政策影响较小的私立医院和连锁药店市场，以进

一步降低带量采购政策对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



 

1-1-15 

（本页无正文，为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十七届发审委对重庆华森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审核意见的函的回复》之盖

章页）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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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保荐机构《关于第十七届发审委对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审核意见的函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梁咏梅  付  林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1-1-17 

 

 

保荐机构董事长声明 

或总经理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

文件审核意见的函的回复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

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审核意见的

函的回复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总经理：   

 王 勇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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